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13年6月7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
地    點：三樓小會議室
主    席：黃校長啟清                紀 錄：劉玉慧
出席人員：鄭惠文主任、王慈惠主任、黃怡君主任(請假)、戴言儒主任、李惠晴主任、陳玉馨主任、蕭嘉貞會長
壹、	各處室業務報告
      （略；詳工作報告資料）
貳、	主席裁示暨協調決議事項:
一、教務處:
(1). 教育品質保證計畫品保系統線上填報說明(略)，本校為112學年度起為期四個學年度實施，分為1.內部品質保證部分有[學校自我檢核報告]及[學校報告卡]兩項度，每學年均實施，於每年7月15日前完成[學校自我檢核報告]資料上傳，8月底前完成[學校報告卡]資料上傳，上傳前請各處室依各分屬指標進行撰寫後，需召開[學校教育品質委員會]通過哀使始能上傳。請各處室著手進行，各領域教師教學檔案已於課發會提醒領召開始提醒老師，原定5/31前上傳至各領域雲端資料夾，一個老師一個檔案(統一命名ｏｏｏ教師教學檔案ｏｏ科)，預計於6月24日（一）11:15召開[學校教育品質委員會]委員會，進行資料上傳檢核，感謝各業務單位協助。 
(2). 6/11(二) 作業抽查.6/12(三) 暑假自主學習任務彙整.6/19 (三) 期末課程發展委員會
(3). 113年度電腦設備預算，計畫採購9台電腦和3台筆電以及8台iPad平板，將優先汰換已超過使用期限設備。另檢視各處室辦公室已逾年限網路交換器，一併進行採購汰換。

二、學務處:
(1). 6/17中午12；00召開期末性平委員會，討論解列案件、審議性平委員會計畫；12；40召開導師審議委員會。
(2). 6/14上午10；00木城學園校長、教育科代表、2位翻譯蒞校洽談8/2交流事宜。請教務處協助課程安排。
	0900—1000
	雙方學校及社區介紹
簽訂姊妹校、交換禮物
破冰遊戲
	學務處、木城學園

	1000—1130
	交流課程；國樂體驗、雙語自行車、雙語家政、雙語茶道等
	教務處、輔導室

	1130—1230
	午餐、回饋與分享
	學務處

	1230—1300
	校園導覽
	學務處



(3). 6/7 朝週；畢業典禮第一次總彩排（八九年級）、6/11五六節；畢業典禮第二次總彩排（九年級）、6/12上午；畢業典禮。
(4). 招募；8/2日本木城園接待生、8/21、8/22新生始業輔導輔導員
(5). 【重要宣導】臺北市為推動兒童權利公約認知提升，要求融入課程、學校教育人員參與CRC教育訓練須達93%以上；CRC議題與一般性原則，敍明如下；禁止歧視原則、優先考量兒少最佳利益原則、生命、生存及發展權、兒少表意權等。
(6). 因本校通過113年度學校游泳池整建維修經費申請案，依規定開始辦理相關修繕事宜，故113年度暑期游泳訓練營將函報教育局暫停辦理。

三、總務處:
(1). [bookmark: _Hlk167450907]九年級教室公物檢查已完成，少數同學有汙損及刻劃桌子的情形，今日將通知導師，並請同學清潔塗鴉處，擬以愛校服務取代財務賠償。
(2). 語三語四專科教室整修工程於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通過後即辦理開工，感謝設備組及資訊組配合教室設備報廢及清運作業。
(3). 6/7(五)14:00綠屋頂進行複評作業。
	空間
	位置
	搬遷時間
	備註

	教室
	八年級
(801~806)
	6/30(五)
0830-0850
	原教室須淨空並打掃乾淨，桌椅排列整齊。
課桌椅檢查：檢查前會個別通知各班，請同學將桌墊及物品先行移開，若有刻痕或塗鴉會貼上貼紙，總務處將會同導師了解是否有破壞公物情形，通知家長，再依公物損壞辦法處理。
因九年級教室已淨空，八年級導師可視6/29段考後下午各班狀況，先行搬遷；教室交接事宜再與七年級接任班級導師確認。

	
	七年級
(701~706)
	6/30(五)
0850-0915
	

	辦公室
	九導
	7/12(五)前
	7/22(一)九年級暑輔開始，請各辦公室老師盡早處理搬遷辦公室事宜，左列期程供參。

	
	八導
	7/19(五)前
	

	
	七導
	7/26(五)前
	

	
	專任辦公室
	7/12(五)前
	請老師配合一人一個位置，請清出位置以利讓下學期擔任專任的老師搬遷。


(4). 期末班級與辦公室搬遷期程規劃如下，將於導師審議會後公告。
(5). 財產管理系統改版上線，因7月11日至24日之轉檔期間停止服務，於7月25日至26日核對新、舊系統轉檔資料，7月29日後新、舊系統才能作業,請各單位有需要購置財產物品(登財產)，盡量避免於此期間核銷，可提早於7月11日前完成核銷，或7月29日後再進行核銷。
(6). 預計7/21(日)下午斷電保養、7/28(日)清洗水塔、8/25(日)下午辦理校園環境消毒。
(7). 欲申請113年7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汽機車停車位同仁，請於113年6月20日前將申請書(事務組)及費用(出納組)交至總務處。
(1) 汽車：申請書及費用
日間停車每半年1440元整
日、夜間停車每半年共計1萬2,540元(日間停車每半年1440元整、夜間停車每月1,850元整)
(二)機車：請繳交申請書即可
(8). 113暑期學藝活動費、九年級校外教學(辦理時間為9/11-9/13) 收費三聯單預計於113.6.27-113.7.24委託銀行代收。請各處室協助於6月19日（三）前提供學生繳費名單及金額，感謝您的協助。
(9). [bookmark: _Hlk162007136][bookmark: _Hlk166227126]報局表單請同仁依限上網填報，並請留存簽核紀錄於校內備查。

四、輔導室:
(1). 感謝各位同仁支援國際交流與實習音樂會相關事宜，讓活動可以順利進行，相關經費業已著手核銷，將於下周函報觀光署。
(2). 辦理國樂班二招事宜。
(3). 申請113年藝才畢業音樂會與設備補助事宜。
(4). 感謝導師及各處室同仁協助辦理0607(五)18:30-20:30開南高中校長及團隊蒞校講演，「選擇美好適性未來—普高、技高、綜高升學管道與113年基北區志願選填分析」。
(5). 622(六)10:00-12:00邀請華興中學曾騰瀧校長蒞校辦理講座，「113年基北區志願選填策略及落點分析暨個別諮詢」。
(6). 特教老師至國小參加新生轉銜會議。
(7). 上網公告各校區域衛星課程。7/1-7/3琴音教室練習樂器7/4-5生物資優課程.7/8-10九年級於科研基地舉辦由中正高中老師主講
(8). 113學年建成國樂班二招簡章已提請通過，6/6-7在輔導室二招報名。
(9). 6/28.29暑訓(七八年級新生)

五、人事室
(1). 暑假半日班日期:7/8-8/22。
(2). [bookmark: _GoBack]預定6/18(二)中午召開教評會、6/27(四)中午召開教師考核會。

六、會計室
1、 本校辦理「113年度學校游泳池整建維修經費（資本門）」，請學務處及總務處儘速依來函規定辦理，依下列期限完成各階段作業：
(1). 應於113年7月9日前完成委託技術服務發包，未於113年9月9日前完成者，本案予註銷。
(2). 應於113年9月7日前完成工程發包，逾核定工程發包日期1個月者，增加自籌比率5%；逾核定工程發日期3個月者，增加自籌比率10%； 逾核定工程發包日期4個月者，本案予註銷，已發生權貴者，相關經費自籌支應。
(3). 應於114年3月31日前完成核結事宜，逾期未核結，且已發生權貴者，餘款自籌，並將予以紀錄做為日後補助審查之參考。
(4). 若需變更計畫預算規模、調整計畫項目，請檢送經費調整對照表及修正前後之經費概算表函報教育局辦理。
2、 行政院修正「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部分規定，並自114年1月1日生效，臚列如下：
二、出差人員報支旅費，應本誠信原則，就交通費與住宿費實際支付數額及出差履行之真實性負責，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五、交通費之報支上限，應以機關所在地及出差地為起訖地點，並按本要點規定搭乘之交通工具及必要路程計算。
出差人員應本誠信原則於前項報支上限範圍內，依實際搭乘之交通工具與艙等（車廂）及實際支付金額覈實報支。
第一項所定必要路程，應由各機關衡酌業務特性、地理位置及交通狀況等相關因素，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火車、汽車、捷運、公共自行車等費用，均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座（艙）位有分等之船舶、火車商務車廂或相同之座位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但當日往返或使用經費結報系統報支者，無須檢附。【本校人員員僅能乘坐經濟（標準）座（艙、車）位)】
前項所稱汽車，指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民營客運汽車可到達之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機關核准者外，出差人員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駕駛自用汽車、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第一項所定必要路程之公里數各以每公里新臺幣三元、新臺幣二元報支；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發生事故者，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駕駛自行租賃（含共享）汽車、機車出差者，比照前項規定辦理報支。
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出差人員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支交通費。

參、提案討論:
	案由
	113學年度九年級校外教學費用併入三聯單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113學年度九年級校外教學費用為每生6,500元。

	具體建議
	經行政會議通過後，併入三聯單收費。

	提案單位
	學務處


◎決議:委員無異議通過，列入三聯單收費。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
一、113年度學校游泳池整建維修案，工程經費500萬元，請速辦理建築師委託設計發包作業。
二、因本年度新生人數增加，新生人數上限，請教務處酌量調整高於標準之人數，因考量特教酌減及未報到學生數會有調整空間，將人數上限提高，藉以消融弭平新生差額數。
三、113年度電腦設備預算案，於共同供應契約項目中擇符合本校需要之品項。

陸、散會（上午11時58分）。 

